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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宪政”一词成了学界比较敏感的话题。要使“宪政”问题在有价值的学术意义上

科学地加以探讨，必须要对“宪政”概念作为汉语的专门术语其辞源学的意义加以认真考

察，同时还要对“宪政”概念“能指”的社会现象做出正确的评估，否则，在学术上简单地抛弃

“宪政”一词会引发更严重和复杂的理论问题与政策上的被动。

从法理上来看，要考察“宪政”概念所指向的社会现象，应当明确地区分两个学术命题：

一是“宪政”在当下中国是否已经发生？二是已经发生的“宪政”未来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前者是指事实状态的“宪政”，后者指应然状态的“宪政”。

就事实状态的“宪政”来说，“宪政”的辞源学追溯和相关历史文献的考察都可以明确地

给出答案，即“宪政”在当下中国是已经发生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与“宪法”一词从古汉语产生，后被日本借用，通过日本学界的演绎赋予了不同于古汉

语的价值内涵，成为指称现代意义上的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又被传回中国，成为现代汉语

所认可的法律术语的汉语词汇演变的历史所〔１〕不同的是，“宪政”一词没有“出口转内销”

的学术背景，从作为汉语词语被使用的最初开始，就具有非常明确的内涵。目前学术界比较

公认的“宪政”概念作为汉语词语起源于梁启超的独特贡献。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

一个定义“宪政”的学者。他在 １８９９年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期间写作的《各国宪法异同
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宪政（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之始祖者，英国是也。英人于七百年

前，已由专制之政体，渐变为立宪之政体。……以至今日非徒能不失旧物而已，又能使立宪

政体益加进步，成完全无缺之宪政焉。”〔２〕梁启超首创“宪政”一词当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呢？在１９０１年６月 ７日《清议报》中发表的著名《立宪法议》一文中，他提到：“世界之政有
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因此，在梁启超的视

野中，“宪政”想要获得的就是“有宪法的政治”。只要在政治生活中制定了宪法，并且按照

宪法的规定来安排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实现了“宪政”状态。

按照梁启超的“宪政”标准，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宪政”，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我

国已经制定了四部宪法，其中 １９８２年宪法作为现行宪法，虽然经过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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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的“宪法”一词很早就出现于春秋时期（公元前７７０年—公元前４７６年）左丘明编撰的《国语·晋语九》：“赏善
罚奸，国之宪法也”。公元６０４年，承袭隋唐政制的日本出台了《圣德太子宪法十七条》，虽然无法精确考证为何使用
汉字“宪法”一词，但是，确实是日本借用汉字“宪法”的最早明证。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学者箕作麟祥在翻译法国

法律时创造许多新词，其中１８７４年出版的《法国法律书：宪法行政法》明确将汉字“宪法”用来指称近现代意义上作
为根本法的“宪法”。１８８２年，伊藤博文出使欧洲各国调查立宪政治时，宪法的名称在日本被正式确立下来。在
１８８９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出台当年，中国出洋游历使臣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中将《大日本帝国宪法》翻译到
中国。１８９４年郑观应出版《盛世危言》使用“宪法”一词，要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宪法”一词流行于 １９０４年，
当时许多外国宪法著作被翻译到中国。在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宪法”一词成为

中国正式使用的法律术语。

梁启超：《梁启超法学文集》，范忠信编，中国政法大学２０００年版，第２页。



年和２００４年四次修正，但目前仍然有效，故在“宪政”就是“有宪法的政治”这个辞源学意义

上来考察，“宪政”在我国当下是已经存在的事实状态，而不是一些人心中的所谓“宪政梦”。

“宪政”概念所指向的社会现象作为已经存在的事实状态，在新中国成立领导人的一些

重要讲话中也得到了充分肯定。刘少奇同志在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５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

“我们制定宪法是以事实做根据的。我们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国人民已经在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取得了彻底胜利的事

实，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的事

实，就是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的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正在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事实。

从这些事实出发，我们制定的宪法当然只能是人民民主的宪法。这是属于社会主义类

型的宪法，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

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

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刘少奇同志上述讲话非常肯定地表述了１９５４年宪法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历

史经验的总结”，也就是说，新中国的“宪政”的客观基础是有了“１９５４年宪法”，新中国的
“宪政”延续了中国近代以来“有宪法的政治”的宪政运动的历史。

２００８年３月８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受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吴邦国委员长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在工作报告中，吴邦国委员

长明确使用了“宪政”一词，并充分肯定了“宪政”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的现实存

在。吴邦国委员会指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审议通过宪法修正

案，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

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宪法，成为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吴邦国委员长上述

讲话也非常明确地肯定了“宪政”就是“有宪法的政治”这一历史事实，并且还对“宪法”与

“宪政”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较好的描述，即现行宪法四次修改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宪法，作为“有宪法的政

治”，中国当下的“宪政”也因为“宪法”内涵的丰富而变得更加有意义，“成为我国宪政史上

又一重要里程碑”。

据上可知，词源追溯表明，作为“有宪法的政治”的“宪政”一词，从梁启超首创之后，在

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一直是存在着的客观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无

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如果在学术上简单地否认或回避这一历史事实，那么，“宪政”一词就

无法在科学的意义上继续探讨下去了。

依宪治国及宪法文化与信仰

田　雷（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美国最高法院的斯卡利亚大法官曾在判词内写道：“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正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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